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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在15世纪最先发现钓鱼群岛。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

占”原则，钓鱼群岛成为中国领土。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政府和民间对钓鱼群岛进行了有效

的统治和开发，使对该群岛的主权得以有效存续。日本1895年占领钓鱼群岛不符合“无主

地先占”要件，不具备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在国际法

上使日本欲以时效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企图无法实现。中日两国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

钓鱼群岛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主权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立有效的合

作机制，是积极务实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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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群岛位于中国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

五个岛屿及几个岩礁组成，其陆地面积共计 6.5平方公里。钓鱼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然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日本理应将其归

还给中国，但由于外来因素的干扰，钓鱼群岛一直未回归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

日之间就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冲突不断，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中日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 21世纪，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钓

鱼群岛主权问题已是大势所趋。本文拟从国际法角度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进行客观的

探讨，以期对解决钓鱼群岛问题有所裨益。  

   

一 依据国际法领土取得“先占”原则，中国对钓鱼群岛拥有合法主权 

   

   “先占”是传统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一种方式，指“一个国家的占取行为，通过这种行

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 。先占原则至今仍是解决

领土争端的重要国际法准则之一。  

    先占原则的内涵曾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在18世纪以前，国家“发现”无主地即可取

得其主权，单纯“发现”即可占有。18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法上要求“无主地先占”必须

是实际占有，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占领国有占领的意思表示，具体表现为正式宣告并通知

他国；二是占领国适当地行使了其主权，具体表现为占领的行动及采取驻军、升旗、划界等

措施。  



    判断钓鱼群岛主权的归属，首先应解决适用哪一时期的国际法的问题，对此可根据“时

际法”原则确定。时际法原则是在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由仲裁员休伯首创的，指

“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

的有效法律来予以判断”。对于无主地的主权而言，应依据权利发生时的国际法来认定。休

伯进一步引申说，在对其主权发生争议时，还应依据演进后的国际法认定该权利在争端发生

之时是否持续存在。帕岛仲裁案之后，时际法原则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因而是认定

钓鱼群岛主权归属应适用的准据法的有效依据。  

    根据时际法原则，关于钓鱼群岛主权的产生，应适用当时有效实行的国际法规则来判断。

中国至迟在15世纪最先发现了钓鱼群岛，这已是中日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公认的史实。根

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钓鱼群岛在15世纪即成为中国领土。  

    关于在 1895年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是否存续，应适用18世纪演进后

的国际法来确认，即看中国是否通过“适当地行使了主权”而使该权利有效存续。 在中国

自15世纪拥有钓鱼群岛主权起的数百年间，明清两朝将钓鱼群岛列入疆域之内进行统治，

在被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一直有效存续，中国是其惟一合法的所有者。换

言之，在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钓鱼群岛“编入”日本领土以前，中国已持续和

平地对钓鱼群岛行使主权至少达400年之久。对此，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提出了大量可靠

而翔实的证据。  

    首先，钓鱼群岛由中国最早发现并命名。中国有关钓鱼群岛的文字记载可见诸明朝 1403

年左右出版的《顺风相送》。还有学者提出，早在1372年中国人杨载就最先发现该群岛。

至1532—1534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已为钓鱼群岛命名。  

    其次，明清时期均将钓鱼群岛纳入疆域，长期有效地行使了主权。中国学者吴天颖在其

著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考证，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群岛纳入海防区内，

确立了军事管辖。 1561年讨伐倭寇总督胡宗宪在其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

沙图》上，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包括“钓鱼屿”、“黄尾山”

和“赤屿”，将钓鱼群岛列入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明清时期向琉球派遣的使者记录地志的

史书 中记载，中国与琉球的分界是赤尾屿和古米岛（今“久米岛”）之间，钓鱼群岛属于

中国。明清时期的多幅海疆图都清楚标明钓鱼群岛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时官方及民间皆视之

为中国属土。在1863年清朝刻印的《皇清中外一统舆图》的卷六至卷八中，用中文明确标

注我国版图包括钓鱼屿诸岛在内，而古米山以东用日文标名属于琉球。在行政上，钓鱼群岛

明朝年间隶属福建省，清朝初年起隶属于台湾。  

    此外，中国官方和民间均对钓鱼群岛进行了开发利用。明清时期去往琉球的册封使皆利

用这些岛屿作为航标。明清以来中国福建、台湾等地居民经常前往该群岛捕鱼采药，数百年

间从未间停，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  

    在此需补充的是，国际法对不适宜定居的土地的主权行使要求较宽，并不以是否有人定

居为判断是否行使主权的惟一依据，对主权行使的要求也不应理解为国家的主权每时每刻及

于它的所有领土。由于钓鱼群岛均是不适于定居的小岛，受当时的技术装备等客观条件所限，

明清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派军或设立行政机构常驻，将其纳入疆域并进行防卫已充

分地行使了主权。  



    综上所述，钓鱼群岛早在明朝就由中国最早发现、命名而合法占有，并由中国政府和民

间进行了有效的统治、防卫和开发使用，已在国际法上成为中国的固有合法领土。  

   

二 日本依据“无主地先占”原则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主张不成立 

    根据 1971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领土权问题的统一见解》及翌年外

务省情报文化局印制的《关于尖阁诸岛》的小册子，日本政府主张依据“无主地先占”的国

际法原则，“尖阁列岛”（即钓鱼群岛，下同）主权归属日本，其主要理由是:  

1.“尖阁列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1885）以后，经过实地调查，确认该地是无人岛，

且没有清朝统治所及的迹象后，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1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该

地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领土，所以不包含在基于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

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2.《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

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在1971年6月17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

的归还区域之中。  

3.中国对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处于美国施政地区内的上述各岛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

而表明中国并未认为“尖阁列岛”是台湾的一部分。  

4.日本是依据国际法“先占”原则行事的。明治政府曾于1896年将“尖阁列岛”中的四个

岛屿无偿借给古贺辰四郎开发经营30年，1932年获得个人所有权，这说明日本通过民间实

行了有效统治。  

    国际法上的“先占”首先必须以“无主地”为客体。所谓“无主地”，是指未经其他国

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因此，钓鱼群岛于 1895年被日本占领之时是否是“无主

地”，乃是日本上述立论的基础和前提所在。此外，从日本对钓鱼群岛的占有过程来看，每

一步骤均不符合“先占”的要件，日本的上述主张根本不成立。换言之，日本并不具备取得

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  

1.钓鱼群岛在1895年之前是属于清朝的领土，当时虽无人定居（只有渔民季节性居住），

但绝非“无主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论及。对该事实，就连日本官方史料中也有明

文记载，一些尊重史实的日本学者也对此做出了考证。  

    根据当年日本官方关于确认无主地的调查结论，钓鱼群岛“并非无主之物”。1885年

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此岛屿近清国之境，较之前番

勘察已毕之大东岛方圆甚小，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

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我国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 ，并主张先只

暗中进行调查，建立国标尚要待机而作。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调查结果禀报内

务卿:“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或事关清国，万一有何不测，则当如何处置?”翌日内、外

务两卿联名下令:“目前勿建立为盼。” 由此表明，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约十年间便已知



悉钓鱼群岛为清朝所属，因当时清朝对日本的动向表示了极大关注，以致日本不得不暂时放

弃了在岛上建立国标的企图。  

    其次，1972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著的《“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

析》一书中，也论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书中指出，早在1785年日

本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及其附图上，就用同一颜色标明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隶属中国。

此外，日本的地图中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明钓鱼群岛的，“尖阁列岛”这一日文名称乃始

于1900年黑岩恒的命名。这也证实了当时钓鱼群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2.日本对钓鱼群岛的占有自始至终未做占领宣告。1895年，日本以内阁决议形式将钓鱼群

岛编入本国版图，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事先未作占领宣告，也没有通知中国

或国际社会，明显属于“窃占”。主要原因是日本内、外务两卿已获知钓鱼群岛为清朝所属，

担心为清朝得知后会遭到反对。同时，这也是清政府当时未做出任何反应的原因所在，对于

这些无人定居的小岛，清政府尚未得知其已被日本占领，否则必会警告或采取行动。  

    而在此之前的1891年，日本在将小笠原岛偏南的无人岛硫黄岛纳入版图时，经内阁会

议决议后，在当年敕令第190号的《官报》中通报了其经纬度、名称及所属官厅。此后在

1898年将南鸟岛、1925年将冲之鸟岛纳入日本版图时，也履行了国际上承认的公告手续，

由地方厅发布了府县告示。这证明日本是清楚国际法上“先占”的法定程序的，对钓鱼群岛

的秘而不宣行为使日本的“先占”在法理上无法自圆其说。  

3.在日本主张“先占”的1895年之前，日本未曾对钓鱼群岛“适当地行使主权”，在日本

官方文件中没有其管辖权在1895年以前及于钓鱼群岛的任何证据。如1880年中日两国讨论

琉球地位问题时，日方出示的草案中，根本未提及钓鱼群岛。而且，日方一直主张的“明治

二十九年敕令13号”，事实上也仅是关于冲绳县编制的地方行政编制法令，并非国土编入

的敕令书，且其中根本没有提到钓鱼群岛。就连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

县郡的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钓鱼岛”或“尖阁列岛”。虽然1895年1月日本内阁就

此做出了决议，但钓鱼群岛上一直未建立国标，现存的“国标”也是1969年5月15日即在

得知钓鱼群岛海域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由石垣市建立的。因此，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日本在

争端发生之前曾对钓鱼群岛进行过有效统治。  

    上述事实从法理上反证了1895年以前钓鱼群岛属于中国，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无主地

先占”这一虚假命题也自然不攻自破。  

   

三 日本以“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理由不成立 

    除“无主地先占”原则外，日本提出的另一主张是进行了“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这

指的是 1896年9月即日本以内阁决议方式决定将钓鱼群岛纳为“国有地”后的翌年，日本

福冈县古贺辰四郎获得日本政府批准，无偿租借钓鱼群岛30年进行开发之事。其实，古贺

早在十年前就提出申请，而日本政府考虑到“该岛是否为日本帝国所属尚不明确”，所以一

直未予批准，直到《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才批准其租借请求。193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

群岛中的四岛“出售”给个人，使之成为“私有地”。二战后，该四岛又几经“转让”。为

进一步达到“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的效果，2003年日本政府甚至不惜采取“租借”方式



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获得了对钓鱼群岛中三个岛屿的“管理权”（1972年日本政府已开

始租借久场岛），年租金为2256万日元。  

    然而，日本政府这一以尊重“私人所有者”为名进行“实际管理”之举，并不能产生任

何法律上的意义和效果。这是因为，如上所述，钓鱼群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日本政府将自

己无权占有、使用和处分的中国的土地擅自“出租”、“出售”给他人，是一种自始无效的

行为，该“私人所有者”并不能以其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瑕疵的“私人所有权”对抗中国对钓

鱼群岛的主权主张。  

    事实上，日本政府此举的根本目的是 :限制转售该群岛，阻止第三者登岛，以此对主权

存在争议的钓鱼群岛进行控制，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以期逐渐得到国

际社会的承认。但根据国际法有关以“时效”方式取得领土的规定，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国

家抗议或反对的情况下，连续实际占领和控制管理某一领土达到一定的期限 以上，即可获

得对该土地的主权。从中可看出，“抗议或反对”被视为导致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对此，

英国国际法学者布赖尔利曾解释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的外交上的或者其他的书面抗

议足以“打断”通过时效取得领土主权。 日本如欲以时效方式取得钓鱼群岛主权，必须在

中国长期默许、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事实上，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

当局，在拥有钓鱼群岛主权上的表态，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  

    在1951年日美签订《旧金山和约》时，台湾当局就向美国正式提出抗议，反对有关琉

球群岛之安排，其时对于钓鱼群岛，由于和约条文没有言明属托管范围，而台湾渔民在此之

前一直自由往来该群岛作业，故未单独进行抗议。1969年底，当日美宣布达成协议，美国

将于1972年把冲绳岛（琉球）连同钓鱼群岛一并交还日本时，中国中央政府和台湾当局均

提出了抗议。1990年10月，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登岛设置灯塔，中国大批渔船驰抵钓鱼群岛，

打出“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牌子，迫使日本“搁置灯塔申请案”。1992年2月25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群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

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此外，中国民间团体对日本侵占钓鱼群岛主权的行为也一

再提出抗议，并多次举行“保钓”行动。上述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作为国际法上时效

中断的法定事由，使日本所谓的以“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为由取得领土的时效中断，日本

欲以时效取代中国成为钓鱼群岛主权拥有国的企图无法实现。  

   

四 二战后日美之间的条约或协议不能作为日本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依据 

    日本于 1895年占领台湾后，将钓鱼群岛划归琉球（冲绳）管辖。1951年日美私下达成

《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南西群岛”诸岛屿（琉球群岛及其属岛）划归美国

托管，日美后来解释称，钓鱼群岛也包括在内。1969年11月21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

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将对冲绳的行政权归还日本，日本

据此主张钓鱼群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该群岛划入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但是，

日美之间的任何协议，并不能构成日本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法律依据，丝毫不影响中国对钓

鱼群岛的主权。  

1.钓鱼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国家独立平等的基本思想下，

一个条约只在当事国之间构成法律，不能拘束未参加或不同意的国家。因此，未经作为当事



人的中国参与和同意，日本与任何第三方就钓鱼群岛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议，对中国均没

有约束力。  

2.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之间有关钓鱼群岛的其

他任何协议的效力，并多次提出抗议，坚决主张中国对钓鱼群岛之主权，要求美国于占领终

止时将钓鱼群岛交还中国政府。  

3.由于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抗议活动，美国政府在交出冲绳诸岛管治权前，在国会及国际

上明确表示:其依据《旧金山和约》取得的一切权利仅为行政权，所交还的也仅能是行政权，

不影响中国或日本对钓鱼群岛之领土主权主张。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表

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主张。”由此可见，即使是美国政

府，也并没有因日美之间的条约和协议，而承认日本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因此，日本理应

在二战后将通过侵略战争夺取的钓鱼群岛归还给中国。甲午战后，1895年清朝被迫与日本

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其时在清朝的行政区划中

钓鱼群岛属于台湾，因而包括在条约的范围之内被割让给日本，中国暂时失去对钓鱼群岛的

管治权。日本在1895年后管治钓鱼群岛的行为是基于殖民侵略、以武力窃据他国领土的行

为，而现在日本政府竟把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的根

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随着殖民地时代的终结，国际法上不承认此类领土主张，日本因战

争和不平等条约而窃取的一切中国的领土理应归还中国，钓鱼群岛重属中国乃是必然和惟一

的结局。  

    从二战后的国际条约看，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要

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

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强

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

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接受了上述公约，理应放弃其根据《马关条约》等殖民侵

略战争下的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中国恢复对台湾及其属岛之主权，自然也包

括对台湾所属钓鱼群岛的主权。  

    因此，钓鱼群岛的主权理应归还给中国。二战后，因美国的干预而影响了中国恢复行使

主权的进程，但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五 忽略钓鱼群岛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是解决主权争端的关键 

    钓鱼群岛作为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不适于居住的几个弹丸小岛，对其主权产生争议

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几个岛屿本身的资源，而是由于 20世纪60年代末在该群岛周围海

域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因而人们更注重岛屿有可能为主权国所带来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区等海洋权利和资源。因此，分析钓鱼群岛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将主权争端与划界问题分

开讨论，有利于主权争端的解决。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

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指的是一国对海床和底土所拥有的主权权利，一般为从测算领海

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最多可达350海里。专属经济区则是指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



个区域，是有关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57条规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关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规定，

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1969年国际

法院在对联邦德国、丹麦、荷兰等国对处于各国海岸线之间、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北海海底

的划界争议所做判决中，指示了如下划界原则:（1）划界之时，应根据衡平原则，并考虑所

有相关情况，使沿海国尽可能保有其领土自然延伸的大陆架；（2）如果适用上述原则发生

双方大陆架重叠情况，除双方协议共同开发或管辖外，应采中间线原则；（3）有关国家协

商划定大陆架界限时，应考虑海岸走向及特殊情况、地质及自然构造与资源分布；（4）划

分大陆架应考虑到与沿海的海岸线长度成合理适当的比例。  

    根据上述大陆架划界的国际法原则，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中国采取的是“陆地领

土自然延伸原则”，主张以中国大陆的海岸作为基线来划界，钓鱼群岛在划界中的效力应予

忽略不计；而日本采纳“等距离原则”划界，以钓鱼群岛为基点，当然其前提则是假设钓鱼

群岛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钓鱼群岛在划界中的效力是中日双方久持不决的焦点。  

    从国际海洋法有关岛屿划界效力的实践看，根据岛屿距离本国海岸线远近、面积、人口、

经济等因素，相关岛屿在海洋划界中可具备全效力 、部分效力或予以忽略。对于距离本国

海岸线远、面积小、人口不多的岛屿，尤其是主权有争议的小岛，在各国的划界协议或国际

法院的判决中，一般忽略其划界效力或只给予象征性效力。如常设仲裁法院1999年对厄立

特里亚与也门关于荒凉贫瘠的、有争议的塔拉岛和祖巴拉岛群一案中，即忽略了该岛屿在海

洋划界的效力，只象征性地给予该岛屿12海里的领海。 此外，印度和斯里兰卡1974年在

解决主权有争议的卡此沙提武岛问题时，将该岛划归斯里兰卡，但其对划定水域边界不产生

任何影响。  

    参酌上述忽略岛屿划界效力的国际判例，钓鱼群岛由于面积小、距海岸远 、资源少、

无人居住且主权有争议等原因，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不应具有划界效力。马英九也主张

忽略钓鱼群岛的划界效力，认为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可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完全分离，这不

但有利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的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在东海海域实现划界的惟一可行途径。  

   

结语 :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钓鱼群岛主权争议 

    钓鱼群岛争端的解决，必须遵循和平原则，依据国际法寻求解决争议的最佳途径。中国

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此外，中日两国在 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都已郑重确认，要根据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

和武力威胁。同时，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暂时搁置钓鱼群岛主权争论，将来通过和平磋商共

同开发该岛一带的资源。  

    根据本文前述的理由，中国对钓鱼群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但近年来在钓鱼群岛主权

问题上，仅中国单方面信守承诺，而日方利用海上保安力量，以武力及威吓手段维护日本单

方利益。日本这种单方违约、以武力建立所谓“有效管治”的行为，在国际法上不能产生任



何作用。尤其是日本政府以国家名义向一个岛上居民租借主权有争议的小岛的情况，在国际

惯例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事实上是向中国和世界宣称日本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的一种方式，

是蓄意夺取钓鱼群岛主权的行为，无益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的解决。  

    为了不妨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中国政府一贯恪守承诺，暂时搁置钓鱼群岛主权问

题，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努力通过和平互利方式解决问题，体现了一个大国的风范。目前，

在尚未彻底解决钓鱼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之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

积极务实的做法。搁置争议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主权立场，目的是等待时机，使该问题得到

彻底解决。我们相信，钓鱼群岛主权问题一定会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圆满解决。  

（责任编辑 :洪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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